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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主播进入餐饮探店行业。所谓探店，是指去往某个商家店铺，对商家环境、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有所了解后，以图文或视频方式在社交平台分享消费体验。许多消费者也会通过
探店主播的视频推介，“种草”或“避雷”。这种模式一度被部分餐饮商家当作“流量变现”渠道，
但由于探店行业缺乏规范，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流量和利润驱动下，导致行业出现虚假宣传、数
据造假等乱象。部分主播给钱就“真好吃”，不给钱就“不推荐”，这也让商家苦于“被探店”；消费
者表示很无奈，线上“种草”线下“踩雷”等。

专家表示，由于主播探店属于新型宣传方式，相关主体的责任划分都不够明确，一旦消费者
利益受损，可找商家和主播维权。

现象：
“流量”轻松变现
“头部主播”推广费万元起步

“水煮肉片、瓦罐鸡汤、回锅
肉、麻婆豆腐，四个菜只要49
元……”近日，记者在多个网络
平台看到同一个探店主播对位
于重庆九龙坡区一家川菜馆“种
草”。

该餐馆负责人袁海(化名)介
绍，餐馆今年3月才正式营业，周
边餐馆有十几家，新店开业后，
为了揽客，他也用过发传单、优
惠券等宣传方式，但效果并不
好，在朋友提醒下，他把目光投
向了“探店网红”。

“粉丝多的价格贵，粉丝少
的又没效果。”就在袁海思索怎
样“花小钱办大事”时，两名探店
主播走进餐馆。他们在各大平
台均有账号，累计粉丝20万，既
做免费探店，也接有偿推广业
务，一条的推广价格在2000元至
6000元不等。袁海与他们达成
协议：拍摄一条时长1分半的探
店视频，价格为2000元，若有来
店就餐的食客在推广视频的链
接上购买了套餐或优惠券，主播
按照5%比例抽成。

重庆一名由传统媒体人转
型的探店主播透露，目前，该市
探店主播已经超过了1000人，而
探店本质就是流量“生意”。主
播的粉丝量、点击量就是谈价的
筹码，某些粉丝人数过百万的

“头部主播”，推广费多是万元起
步。而一些粉丝数在几万人的
博主，一单的价格则为几百元。

这本“流量生意经”的商业
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资源置
换，如商家免费为博主提供餐饮
服务，或赠送充值卡优惠券，而
博主体验后在平台发布“种草”
内容；二是有偿推广，如商家给
博主一定费用，博主按照商家需
求探店拍摄发布；三是平台团
购，即平台邀请商家入驻后推出
团购套餐，而博主在探店视频中
贴上团购套餐链接，用户购买使
用套餐后，博主获得一定比例的
提成。

某美食探店博主介绍，拍摄
视频的过程并不复杂，一般都会
提前准备脚本。该博主介绍：

“这种视频一般是两个视角，一
个是拍美食，一边拍一边介绍；
另一个就是拍自己，一边拍一边
说自己吃这个东西的感受或者
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弄完之后再
一通乱剪，就是一个美食博主的
作品，非常简单。”

线上引流，线下变现的
方式，让商家和探店主播都
尝到了“甜头”。重庆自媒体
人陈丹告诉记者，探店内容
无论是好物推荐还是差评

“扫雷”，看上去都是站在消
费者角度，不少消费者也从
最开始看点评变为刷视频。

但由于入行门槛低、规
范缺失，探店乱象也存在，一
些主播“看钱说话”的做法，
既让不少商家苦“探店”久
矣，也让消费者难识真伪，频
频“踩雷”。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一家
营业了近10年主销牛肉的餐
馆，经营者张东(化名)提起探

店就直摇头。他告诉记者，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店里已
经来了4组主播，“都打着探
店名义要与我合作，收费最
少3000元，我就婉拒了他
们。”

令他没想到的是，被拒
的两组主播，开始对餐馆各
种挑刺，环境不好、服务差、
难吃等恶评蜂拥而至。“好不
容易积攒的口碑，差点毁在
了几个视频上。”无奈之下，
张东只得花大价钱请来两名

“网红”，为店正名。
消费者刘兵也向记者讲

述了“踩坑”经历。他在社交
平台上看到了多名主播推荐

某餐馆，并贴出
99元团购5人餐链
接。他到店后却发
现套餐中包含了纸
巾、餐位费等，甚至连泡
菜也被算进去，为了让家人
吃饱，他只得额外花钱，一顿
饭花费了近300元。

线上“种草”线下“踩雷”
并非个例。陈丹透露，低价
意味着商家要“赔本赚吆
喝”，难以长期维系，而商家
也是苦水满腹，部分主播收
取了高价推广费，却未带来
多少订单，看起来不错的数
据，有时是第三方公司在
刷量。

调查：“云体验”真假难辨 消费者频频“踩坑”

■ 观点

主播收钱“探店”
是给消费者挖坑

探店视频，既能解决
网友的选择困难，也能帮
助商家做客观推广，本是
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可
一旦成为部分主播的生意
经，自然就不再为网友“代
言”，而是在跟商家一起演
“双簧”了。更有甚者，有
主播主动联系商家并提出
付费推广，商家一旦拒绝，
主播便开始对餐馆各种挑
刺儿，恶评蜂拥而至。“好
不容易积攒的口碑，差点
毁在了几个视频上”，最后
商家只得请其他“网红”主
播为店正名。这种行为无
异于要挟，抹黑了商家名
声，混淆了网友视听，是仗
着流量肆无忌惮地扰乱
市场。

探店主播门槛低，拿
手机拍一段视频就能上网
传播；虚假宣传、恶意评价
较难认定，导致追责难。
这些，都是探店主播野蛮
生长的重要原因。餐厅品
质不能任由主播信口开
河，为探店主播设立门槛
势在必行。首先，要界定
主播探店的属性。如果是
拿钱推广就应明确标注
“广告”，既提醒观众不要
轻信，也对主播起到监督
作用，一旦出现虚假宣传，
可以按照《广告法》的规定
进行追责。

餐厅想有人气，终究
要靠品质取胜。品质良好
与否，应当由顾客来检验。
探店主播不能借流量传播
虚假信息，给消费者挖坑。
把探店当生意，这样的“生
意”注定也红不了多久。

据《北京晚报》

““探探店店””变变““探探钱钱””
不不给给钱钱就就找找茬茬
商商家家叫叫苦苦 消消费费者者无无奈奈

提醒：“探店”就是广告 切莫轻易相信

面对探店，有法律工作
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落实监
管责任，对涉嫌炒作、带有虚
假宣传性质的探店账号，应
建立有效机制以约束，对涉
嫌敲诈勒索的探店主播，更
要有所规范。

法律工作者、自媒体普
法主播罗维认为，“有偿探
店”等于给店家宣传，收了店
家的钱或好处。因此，罗维
认为，探店是另一种形式的
广告行为，为了保障观众的
知情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有偿的探店视频，应当标注

“广告”字样。
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

事务所律师吴铁成表示，通
过内容引流变现，不少探店
博主尝到了甜头，纷纷入局，
不过乱象也随之频现，美食

博主探店属于新型宣传方
式，该行为的法律属性、主体
的责任划分等都不够明确。

“美食博主其实很多都属
于广告代言人，在这个过程中
要遵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首
先，菜品肯定要符合食品相应
的安全规范，美食博主必须真
实接受过餐厅的服务，品尝过
相应的食品。另外，还可以依
据一些客观的标准来判断是
否有虚假宣传，比如材料的产
地、用料和宣传的是否一致，
满减的优惠、生日等特殊日期
的额外服务是否真实存在。”
吴铁成说。

吴铁成认为，此类通过
互联网媒介，以竞价排名、经
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
销商品或服务，应当显著标
明“广告”，以便消费者能够

辨认。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建认为，“有偿探
店”主播不仅是广告的发布
者，在一些情况下还可以看
作是广告代言人。实践中，
为避免争议，有的主播在发
布一般探店类视频时，会直
接标明“无广试吃”；收取费
用的，在视频简介或视频里
直接告诉粉丝，这是一则包
含广告的试吃或试用。因
此，通常情况下，顾客被视频
吸引消费后觉得上当，很难
找主播维权。

“短期来看，可以用标注
‘广告’及《广告法》来规范有
偿探店行为，从长远来看，应
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对探
店行为的法律属性细化。”李
建说。

支招：遇到探店乱象，如何维权？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
江指出，目前，针对探店这类
新兴行业的规范还不够完
善，而像菜品是否好吃、应该
给好评还是差评等具体问
题，主观性强，监管部门很难
认定，这给一些不诚信的个
人或商家提供了钻空子的
机会。

关于探店乱象中的恶意
差评、霸王餐现象，陈音江认
为，店家可以拒绝主播的无
理要求，店家可以向相关网

信部门进行举报，如果有主
播的确通过这种虚假差评或
信息损害店家的声誉和名誉
权，那么店家可以提起法律
诉讼，要求主播赔偿损失，

“但首先店家需要做好你的
商品和服务，这是最根本。”

作为消费者，面对店家
虚假宣传可以怎么做？

陈音江认为，若消费者
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向店家
要求索赔，如果造成了人身
伤害，还可以要求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

（误工减少的收人，是指被侵
权人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
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
或其他类型的合理收人。法
律规定，侵权人应当赔偿被
侵权人因误工减少的收人损
失。）等合理的费用。面对主
播虚假宣传又可以采取怎样
的维权方式？陈音江表示，
消费者可以直接找主播维
权，如果主播拒绝赔偿，可以
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据《燕赵都市报》《工人
日报》、央广网


